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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近两年，公司系统自上而下就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多项部署，把电力服务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国网公司、省市公司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强基层监督实践，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建立完善常态长效的监督体

系已是新形势下以监督保障服务提升的正确路径。针对权力集中、资源富集、资金密集的岗位亟需建立

统一的标准规范，以监督保障促进电力服务行为，制约“小微权力”运行。但当前此类监督规范标准较

少，现有制度规范难以支撑清廉供电所服务监督相关工作的细化开展，导致清廉供电所建设和供电所监

督工作实施缺乏依据。通过制定统一的团体标准，不仅能更加规范电力服务、监督工作行为，还能为全

省范围内供电企业争创浙江省纪委提出的八大清廉单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本标准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要求和规定，确定导则的组成要素。 

2.2 本标准按照国家、行业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2.3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a）保证导则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b）保证导则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c）尽量与相关的标准、法规接轨，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与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冲突； 

d）充分考虑清廉供电所要求以及实际运行情况，为建设进行规范、统一，使本标准则更加适用和

有针对性，便于推广。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3.1 国内外暂无此类标准。 

3.2 本标准的编制做到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与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冲突。 

3.3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8月成立了以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牵头，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纪委办、国网金华供电公

司、武义县纪委监委等参加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任务分工； 

2023年9月各编写单位开始按照计划及进度要求，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实际调研等，反馈各自编写

章节至牵头单位，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汇总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10月，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向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申请制订《清廉供电所服务监督评价标准》

团体标准。 

2023年11月，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清廉供电所服务监督评价标准》团体标准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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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2日，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对已编制的导则初稿进

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后，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第1章为范围。 

第2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章为术语和定义，定义了清廉供电所、“服务+监督”体系术语。 

第4章4为评价原则。 

第5章为评价内容，从基本要求、基础项、加分项等方面进行了描述。 

第6章为评价方法，从评价计算方式、评价结果判定、反馈评价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第7章为核验收，对供电所的考核和验收提出了要求。 

6 条文说明 

无 


